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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国际

航行船舶及其所载货物、物品监管办法

（员怨怨员年愿月圆猿日海关总署令第圆源号发布）

第一条摇为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方便进出境船舶运输，加
强海关对进出境船舶及其所载货物、物品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法》和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摇本办法所称“进出境国际航行船舶”（以下简称“船
舶”）是指进出我国关境在国际间运营的境内船舶和境外船舶。

对来自和开往香港、澳门的小型船舶，另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条摇船舶应当通过设有海关的港口进境或者出境，应当
在设有海关的港口停泊、装卸货物、物品和上下人员，并接受海关

监管。船舶在海关监管区内停泊、移泊、装卸货物、物品和上下人

员的地点由当地港务局提前通知海关；船舶在非海关监管区停泊、

移泊、装卸货物，物品和上下人员须由当地港务局会商海关。

船舶如需通过未设立海关的港口进出境，或者在未设立海关

的港口停泊、装卸货物、物品和上下人员，应当经国务院或国务院

授权的机关会商海关后批准，接受海关监管，并应当按规定向海关

缴纳规费。

第四条摇船舶负责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将船舶到港和离港的
时间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海关，将船舶装卸货物、物品的时间事先

通知海关。

第五条摇船舶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被迫在未设立海关的地
点停泊、上下人员或者抛掷、起卸货物、物品，船舶负责人或其代理

人应当立即报告附近海关。

第六条摇进境的境外船舶和出境的境内船舶，未向海关办结
手续的，不得转让或者移作他用。

第七条摇经交通部批准从事进出境国际客货运输业务的境内
员



船舶，应向船公司所在地海关申领《船舶进出境（港）海关监管

簿》。

第八条摇船舶装卸进出口货物、物品或者上下进出境人员，应
当向海关如实申报，并接受海关检查。

第九条摇船舶进境的时候，船舶负责人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
并递交下列单证：

（一）《船舶进口报告书》一份；

（二）《进口载货清单》二份（无进口货物的交“无货清单”）；

（三）《进境旅客清单》一份（包括通运旅客。无旅客的免

交）；

（四）《船员清单》一份；

（五）《船员自用和船舶备用物品、货币、金银清单》一份；

（六）《船员自用和船舶备用烟、酒加封清单》一份；

（七）《船舶进出境（港）海关监管簿》（境外船舶免交）；

（八）海关监管需要的其他单证；

船舶到港时，船舶负责人或者其代理人如果不能及时提供齐

全的《进口载货清单》，须向海关出具保证函，并经海关同意后可

以先行卸货，但应当在卸货后二十四小时以内将齐全的《进口载

货清单》补交海关。

船舶进境后驶往境内其他港口前，境外船舶负责人应当向海

关递交转港报告书，并将海关关封完整无损地带交下一港口海关。

境内船舶离港前，应当由海关在《船舶进出境（港）海关监管簿》上

批注。

第十条摇船舶装载出口货物前，货物代理人应当将预装清单
报送海关。出口货物发生退载，船舶负责人或其代理人应当于货

物装船完毕前向海关报明。

第十一条摇船舶出境时，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船舶负责人
或其代理人应当向海关递交下列单证：

（一）《出口载货清单》一份（无出口货物的，交无货清单）；

（二）《出境旅客名单》一份（无更动的免交）；

（三）《船员名单》一份（无更动的免交）；

（四）《船舶进出境（港）海关监管簿》（境外船舶免交）；

（五）海关监管需要的其他单证；

第十二条摇海关检查船舶时，船舶负责人应当到场，并应当按
圆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照海关的要求指派人员开启船上的舱室、房间，储存处所；有走私

嫌疑的，并应当开拆可能藏匿走私货物、物品的部位，搬移货物、物

料等。必要时，海关有权集中船员和暂时加封船员房间或其他部

位。海关检查完毕，船舶负责人应当在海关检查记录上签注。

海关检查船员行李物品时，有关船员应当按照海关的要求准

时到场，并且开启行李包件和储存物品的处所。海关在公共处所

检查发现的无人承认的违禁和走私物品，由海关进行处理。

海关根据工作需要，可派员在国内随船或驻船执行监管任务，

船方应提供方便。

第十三条摇船舶停港期间，船舶船员所有的烟酒应当由海关
加封（海关规定留用限量除外）。对船用物料和船舶、船员所有的

货币、金银，可以由海关视情予以加封，船舶负责人应当保护海关

封志的完整。如需启封，应当由船舶负责人向海关书面申请。必

要时，船舶负责人还应提供交通工具。

第十四条摇海关监管的进出口货物、物品，应当存放在经海关
登记注册的或经海关同意的仓库和场所。

第十五条摇进口货物经海关在提单上加盖放行章后，仓储、货
运部门方可交付，货物所有人或其代理人方可提运。出口货物经

海关在装运单据上加盖放行章后，仓储，货运部门方可装船，船舶

负责人方可签收货单。

第十六条摇船舶起卸进口货物、物品完毕后，船舶负责人应当
将反映实际起卸情况的交接单据和溢、短、误、损记录在二十四小

时内送交海关。

溢、短卸和误卸货物经海关确认由原装载船舶负责人或货物

所有人从起卸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海关分别办理退运、进口等手续。

必要时，经海关批准，可以延期三个月。逾期不办手续的，由海关

处理。

第十七条摇船舶添装或起卸船用燃料、物料、船舶间调拨船用
燃料、物料、物品、公用烟酒、食品，应当由船舶负责人编制清单报

请海关核准，并在海关监管下进行。

船方如需卸地处理扫舱地脚和废旧物料，船舶负责人应当书

面向海关申请，由接收单位委托有经营权的单位向海关办理有关

手续。

申报复运出境的垫舱、压舱物料，应当从起卸之日起六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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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出。不复运出境的垫舱、压舱物料，收货人应当从起卸之日起十

四日内向海关办理进口手续。

第十八条摇进出境的境内船舶兼营或改营境内运输，应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我国兼营国际国内运输船舶的监管规

定》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九条摇凡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处理。

第二十条摇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摇本办法自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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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关于重新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

进出境国际航行船舶及其所载货物、

物品监管办法》的通知

为适应改革开放形势发展需要，经商交通部同意，对一九五八

年由交通部和对外贸易部发布的《海关对国际航行船舶和所载货

物监管办法》作了修改，现将重新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

进出境国际航行船舶及其所载货物、物品监管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发给你们，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办法》以第圆源号海关总署令对外公布，自一九九二年一
月一日起施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交通部、对外贸易部

发布的《海关对国际航行船舶和所载货物监管办法》同时废止。

二、《办法》条款中，“境内船舶”是指在我国（除台湾、香港、澳

门地区外）注册登记的从事国际间运营的中国籍船舶。“境外船

舶”系指在国外注册登记的外国籍船舶。对台湾、香港、澳门地区

的船舶，目前海关按“境外船舶”进行监管。

三、《办法》中《船舶进出境（港）海关监管簿》，海关仅对经我

国交通部批准从事进出境国际客货运输业务的境内船舶发放。

四、对进出境的“科学考察船”、“远洋渔船”、“石油勘探专用

船”、“海上钻进平台”、“专业公务船”等船舶，海关比照本《办法》

进行管理，涉及特殊问题，将另行通知。

五、收到本通知后，请认真研究做好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并

向各有关单位进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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